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民  政  局  文  件

	柳民发〔2025〕35号


柳州市民政局关于调整我市特困供养人员

照料护理标准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桂政发〔2025〕16号）文件精神，从2025年7月1日起，对全区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按照《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我市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费标准的批复》（柳政函〔2018〕617号）规定，“当我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时，我市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柳政规〔2017〕15号）文件确定的调整办法随之调整。”现对我市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进行调整，具体事项如下：

一、调整我市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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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城区半自理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660元，全护理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1320元；

（二）各县半自理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561元，全护理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护理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1122元；

（三）执行时间：自2025年7月1日起执行。

二、相关工作要求

（一）各县（区）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政策宣传、引导、解释工作，确保特困人员对有关救助供养政策理解到位。

（二）各县（区）民政部门要及时做好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调整工作，确保特困救助供养政策落实到位，切实维护特困人员合法权益。

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区最低工资标

准的通知》（桂政发〔2025〕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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